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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時代中國教徒對於禮儀之爭的態度—以一七○六年教徒向教廷特使多羅遞交請願書為例

展場巡禮

一
七○

五
至
一
七○

六
年
教
廷
特

使
多
羅
︵C

arlo T
om

m
aso M

aillard de 

T
ournon, 1668 -1710

︶
在
京
期
間
，
不
僅

有
使
團
人
員
的
記
載
，
耶
穌
會
士
事
務
官

紀
理
安
︵K

ilian Stum
pf

，1655 -1720

︶

康
熙
時
代
中
國
教
徒
對
於
禮
儀
之
爭
的
態
度

以
一
七○

六
年
教
徒
向
教
廷
特
使 

多
羅
遞
交
請
願
書
為
例

韓　

琦

︽
北
京
紀
事
︾
︵A

cta P
ekinensia

︶
也

有
詳
細
記
錄
。
當
時
在
北
京
目
擊
相
關

活
動
的
還
有
耶
穌
會
中
國
副
省
會
長
徐

日
昇
︵T

om
ás Pereira, 1645 -1708

︶
、

法
國
耶
穌
會
會
長
張
誠
︵Jean -Fran

çois 

G
erbillon, 1654 -1707

︶
、
葡
萄
牙
耶
穌

會
士
蘇
霖
︵José S

oares, 1656 -1736

︶

等
人
。
此
外
，
北
京
主
教
方
濟
各
會
傳
教

士
伊
大
仁
︵B

ernardino della C
hiesa

，

1644 -1721

︶
在
中
間
也
扮
演
了
重
要
角

圍
繞
著
敬
天
、
祭
孔
、
祀
祖
是
否
與
天
主
教
教
義
相
悖
，
有
無
迷
信
成
分
，
天
主
教
徒
是
否
可
以

參
加
這
類
活
動
，
可
否
用
﹁
天
﹂
、
﹁
上
帝
﹂
來
翻
譯
天
主
教
中
的
主
宰
真
神
等
問
題
的
﹁
禮

儀
之
爭
﹂
︵
註
一
︶

，
引
起
了
歐
洲
各
國
各
修
會
各
階
層
的
人
士
發
表
意
見
，
爭
論
的
文
字
不
計
其

數
，
它
不
僅
是
中
國
天
主
教
史
，
也
是
中
西
文
化
關
係
史
上
的
一
件
大
事
，
產
生
了
相
當
深
遠
的

影
響
。
然
而
在
這
場
曠
日
持
久
曲
折
反
復
的
爭
論
中
，
中
國
教
徒
的
聲
音
卻
常
常
被
忽
略
。
由
於

這
方
面
的
史
料
較
為
稀
見
，
特
別
是
中
西
文
材
料
的
比
對
困
難
，
因
此
研
究
相
對
較
少
。

色
。
除
︽
北
京
紀
事
︾
之
外
，
歐
洲
的
檔

案
館
也
保
留
了
不
少
當
時
中
國
教
徒
的
材

料
。
本
文
將
藉
由
一
七○

六
年
部
分
中
國

教
徒
向
多
羅
遞
交
有
關
禮
儀
問
題
請
願
書

這
一
特
殊
歷
史
事
件
出
發
，
主
要
根
據
羅

馬
耶
穌
會
檔
案
館
所
藏
中
文
檔
案
，
並
結

合
相
關
西
文
史
料
︵
註
二
︶

，
通
過
中
西
文

獻
互
證
，
希
冀
重
現
中
國
教
徒
的
心
聲
，

豐
富
康
熙
時
代
中
西
交
流
史
的
研
究
，
更

好
地
瞭
解
﹁
禮
儀
之
爭
﹂
這
場
影
響
深
遠

的
爭
論
。

康
熙
時
代
，
﹁
禮
儀
之
爭
﹂
愈
演

愈
烈
。
由
於
傳
教
士
內
部
意
見
分
歧
，

爭
執
不
下
，
最
後
上
書
羅
馬
，
由
教
廷
作

最
後
之
仲
裁
。
教
皇
派
遣
特
使
多
羅
來

華
，
其
目
的
就
是
為
了
平
息
這
場
爭
論
，

禁
止
祭
祖
、
祭
孔
。
教
皇
對
多
羅
來
華
期

望
很
大
，
並
希
望
天
主
教
能
在
康
熙
皇
帝

︵
一
六
五
四

∼

一
七
二
二
︶
的
庇
護
和
支

持
下
日
益
發
展
。
但
多
羅
來
華
不
僅
沒
有

達
到
目
的
，
反
而
使
矛
盾
激
化
，
成
為
羅

馬
和
清
廷
關
係
的
轉
捩
點
。

多
羅
來
華
前
被
教
皇
任
命
為
宗
主
教

︵Patriarch of A
ntioch

︶
，
作
為
派
往
東

印
度
和
中
國
的
全
權
特
使
。
一
七○

五
年

四
月
到
達
廣
東
，
凡
是
多
羅
所
經
之
處
，

督
撫
重
臣
隆
重
迎
接
，
盛
情
招
待
，
十
二

月
四
日
抵
京
，
入
住
法
國
耶
穌
會
士
的
住

地
北
堂
。

多
羅
初
到
北
京
，
因
病
康
熙
皇
帝
一

直
未
有
接
見
，
但
康
熙
一
直
多
方
打
聽
多

羅
的
情
況
。
三
十
一
日
，
受
到
康
熙
空
前

熱
情
的
接
待
，
禮
遇
之
高
，
前
所
未
有
。

︵
註
三
︶

然
而
，
康
熙
對
多
羅
的
熱
情
卻

曇
花
一
現
，
從
寬
容
轉
向
懷
疑
，
不
信
任

感
的
產
生
是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多
羅
來
華

的
目
的
是
禁
止
祭
孔
、
祭
祖
的
禮
儀
，
但

他
在
京
期
間
卻
一
直
對
康
熙
隱
瞞
來
華
的

真
實
使
命
，
只
是
說
感
謝
皇
帝
對
傳
教
士

的
﹁
柔
遠
重
恩
﹂
，
含
糊
其
詞
，
掩
蓋
真

康熙皇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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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

作
為
教
宗
旨
意
的
執
行
者
，
多
羅
儘

管
在
皇
帝
面
前
多
有
隱
瞞
，
但
是
對
於
各

會
傳
教
士
和
教
徒
很
早
就
明
確
了
使
命
。

在
多
羅
這
一
時
期
的
活
動
中
，
有
一
個
人

是
不
得
不
提
的
，
那
就
是
畢
天
祥
︵Luigi 

A
ntonio A

ppiani, 1663 -1732

︶
。
這
位

義
大
利
遣
使
會
士
一
六
九
九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來
華
，
曾
在
四
川
傳
教
，
主
張
嚴
禁
禮

儀
。
歐
洲
所
藏
中
文
檔
案
曾
對
他
有
這
樣

的
記
載
：

 

聽
得
四
川
有
西
洋
傳
教
畢
姓
，
不
許
拜

孔
夫
子
並
祖
先
，
將
銀
十
兩
買
一
人
入

教
。
彼
處
撫
院
布
按
兩
司
提
督
共
議
，

解
京
治
罪
，
按
察
司
劉
與
撫
督
說
：
西

教
奉
行
已
久
，
此
人
雖
怪
異
可
咲
，
恐

株
連
不
便
，
前
我
做
東
昌
太
守
時
曾
禁

止
西
教
，
因
撫
台
說
皇
上
旨
意
，
西
教

向
傳
中
國
，
不
必
禁
止
。
其
畢
姓
後
自

逃
走
。
︵
註
四
︶

可
見
後
來
畢
天
祥
離
開
了
四
川
。
康

熙
對
多
羅
使
團
成
員
多
有
掌
控
，
消
息
十

分
靈
通
，
得
知
畢
天
祥
曾
遭
四
川
官
府
驅

逐
，
還
曾
專
門
向
耶
穌
會
士
證
實
。

等
人
的
完
全
一
樣
。

三
月
十
六
日
，
康
熙
風
聞
教
廷
特
使

禁
止
中
國
禮
儀
的
做
法
，
於
是
特
地
向
張

誠
詢
問
教
徒
見
多
羅
之
事
。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禮
拜
天
，
一
批
教
徒
在
北
堂
做
完
彌
撒

後
要
求
得
到
多
羅
宗
主
教
的
賜
福
。
結
果

有
五
位
北
京
教
徒
當
場
下
跪
，
舉
起
請
願

書
，
遞
給
多
羅
。
事
出
突
然
，
多
羅
無
法

制
止
教
徒
的
行
動
，
於
是
問
起
請
願
書
的

內
容
。
一
位
老
人
回
答
中
提
到
畢
老
爺
讓

他
打
碎
死
者
牌
位
，
但
是
畢
天
祥
卻
指
責

這
個
老
人
家
撒
謊
。
多
羅
面
對
這
些
請
願

書
，
十
分
憤
怒
，
把
它
們
抓
起
來
想
要
撕

碎
。
由
於
多
羅
病
中
體
弱
，
不
能
完
成
這

個
動
作
，
於
是
他
要
求
張
誠
替
他
撕
掉
請

願
書
，
後
者
請
宗
主
教
不
要
這
樣
對
待
教

徒
。
多
羅
於
是
將
請
願
書
扔
到
地
上
，
並

重
重
地
用
腳
踩
踏
了
一
下
，
還
命
令
將
來

任
何
人
不
許
遞
呈
請
願
書
。

羅
馬
耶
穌
會
檔
案
館
保
存
有
三
份
檔

案
，
日
期
正
好
和
這
天
相
符
，
應
該
正
是

教
徒
寫
給
宗
主
教
多
羅
的
請
願
信
，
現
摘

錄
其
中
一
份
如
下
：

以
示
不
忘
，
並
無
他
意
，
且
係
中
國
從

古
之
定
制
。
如
若
毀
棄
牌
位
，
親
族
鄰

舍
知
必
告
官
，
︽
大
清
律
︾
內
開
載
，

定
為
斬
罪
，
如
毀
人
祖
先
牌
位
者
，
杖

九
十
。
因
主
教
老
爺
不
知
中
國
法
律
風

俗
，
一
同
受
累
，
此
其
為
害
不
小
。
若

照
畢
神
父
所
說
毀
棄
牌
位
，
即
為
無
父

無
君
之
教
，
必
致
聖
教
不
行
，
其
害
莫

大
矣
。
伏
乞
主
教
大
老
爺
詳
察
，
定
奪

施
行
。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正
月
日
。

 

亢
三
爵
、
吳
嘉
西
蜜
祿
、
李
西
滿
、

周
三
把
、
陸
若
翰
、
曹
雅
各
伯
、

胡
達
陡
、
莊
若
望
、
劉
老
楞
佐
、

 

錢
喜
辣
略
、
項
彌
各
爾
。
︵A

R
SI

，Ja
p

.

Sin
. 169 (1706)

，fo
l.65

。
︶

字
裡
行
間
充
分
表
達
了
教
徒
對
禁
止
祭

祖
、
祭
孔
的
擔
憂
，
特
別
是
擔
心
畢
天
祥

的
做
法
與
︽
大
清
律
例
︾
相
抵
觸
，
會
遭

受
重
罰
。
我
們
看
到
教
徒
展
裴
理
伯
、
張

雅
歌
伯
、
候
老
楞
佐
、
梁
歐
大
覺
、
趙
暗

日
樂
、
展
祿
爵
、
高
若
翰
等
人
也
給
宗
主

教
上
呈
了
一
份
請
求
書
，
︵A

R
SI

，Ja
p

.Sin
. 

169

，fo
l.77-78

︶

內
容
字
句
幾
乎
和
亢
三
爵

多
羅
來
華
後
畢
天
祥
即
擔
任
其
﹁
通

事
﹂
︵
翻
譯
︶
一
職
，
被
倚
為
臂
膀
，
跟

隨
他
北
上
抵
京
。
一
七○

六
年
二
月
底
，

畢
天
祥
因
禮
儀
問
題
和
天
主
教
徒
發
生
了

激
烈
衝
突
，
曾
當
著
眾
教
徒
的
面
，
宣
佈

紀
念
死
者
的
禮
儀
應
該
禁
止
，
祖
先
牌
位

應
該
廢
除
，
引
起
了
教
徒
的
很
大
反
感
。

為
此
，
多
位
教
徒
上
書
多
羅
，
表
達
了
對

禮
儀
之
爭
的
看
法
，
及
其
對
毀
棄
祖
宗
牌

位
的
深
切
憂
慮
。
參
與
此
事
的
不
僅
有
北

京
的
教
徒
，
也
有
山
西
的
教
徒
。
現
摘
錄

其
中
一
封
，
北
京
教
徒
亢
三
爵
等
給
多
羅

宗
主
教
的
信
：

 

呈
為
懇
恩
俯
准
，
免
毀
祖
先
牌
位
，
以

遵
國
法
，
以
救
蟻
命
事
。
三
爵
等
生
長

中
國
，
素
守
功
令
，
而
又
欽
崇
天
主
聖

教
，
遵
守
十
誡
，
鄰
里
皆
知
。
近
蒙
西

國
主
教
大
老
爺
下
車
，
三
爵
等
於
本
年

正
月
十
四
日
叩
謁
，
有
通
事
畢
老
爺

︵
按
：
即
畢
天
祥
︶
問
道
：
你
家
若
有

祖
先
牌
位
，
即
宜
毀
棄
。
三
爵
等
一
聞

此
說
，
驚
慌
汗
背
，
泣
思
祖
先
係
生
身

之
根
本
，
雖
已
死
故
，
情
義
難
忘
，
故

設
牌
位
，
書
名
號
，
並
生
年
、
死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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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兩
份
日
期
與
此
相
同
的
請
願
書
，
內

容
也
幾
乎
雷
同
，
署
名
人
分
別
為
山
西
教

中
人
范
若
亞
敬
、
王
辣
雜
祿
、
田
老
楞

郝
安
當
和
山
西
人
等
王
若
瑟
、
郭
安
日

樂
、
范
雅
歌
伯
、
范
若
望
、
范
老
楞
佐
、

安
非
理
伯
、
萬
依
納
爵
、
王
方
濟
各
、
田

安
日
樂
、
張
若
望
。
︵A

R
SI

，Ja
p

.Sin
. 169

，

fo
l.7

6

、7
3

-7
4

︶

有
意
思
的
是
，
署
名
﹁
具

呈
人
王
若
瑟
等
﹂
這
一
份
，
文
中
出
現
了

﹁
祿
等
﹂
字
樣
，
未
改
成
﹁
瑟
等
﹂
，
顯

然
證
明
是
傳
抄
﹁
祿
等
﹂
教
徒
的
請
願

書
。
這
說
明
教
徒
的
活
動
並
不
完
全
出
於

自
發
，
而
是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性
。
而
多
羅

等
則
認
定
教
徒
的
所
作
所
為
的
背
後
有
著

耶
穌
會
士
的
支
持
。
而
這
些
請
願
書
的
確

有
著
意
增
加
數
量
、
壯
大
聲
勢
之
嫌
，
無

論
是
誰
策
劃
的
，
其
目
的
不
外
是
給
宗
主

教
及
其
所
代
表
的
嚴
禁
禮
儀
一
派
以
更
大

的
壓
力
。

然
而
事
情
並
未
就
此
結
束
，
嚴
重
程

度
日
益
升
級
。
畢
天
祥
吩
咐
毀
棄
牌
位
的

行
為
引
起
教
徒
的
強
烈
憤
怒
，
他
們
甚
至

想
到
禮
部
去
遞
狀
紙
告
他
。
︵
註
五
︶

一
七○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
一
些

教
徒
又
試
圖
通
過
另
外
的
途
徑
向
多
羅
表

達
意
見
，
下
面
的
檔
案
資
料
生
動
記
載
了

這
一
經
過
：

 具呈人朱辣雜祿等呈為懇恩俯准免毀祖先牌位，以遵國理事。切祿等生長中國，素守

功令，尚又欽崇天主聖教，遵守規誡。自主教大老爺下車以來，祿等誠意叩謁，有

通事畢老爺吩咐說：你們凡有祖先牌位者，即宜棄毀，不許存留供奉。祿等一聞此

說，驚慌措手，而大家面覩失色，遍體流汗，泣思祖先父母係生身之根本，雖已死

故，恩親難忘，故設牌位，書寫名號、生年、死日，以示子孫追思不忘之理，並無他

意，此理但中國從古至今之例，如若倏然一旦毀棄牌位，各家親族鄰里恥笑辱詈，必

須告官。今《大清律》內開載此條定例：但無故棄毀自己祖先牌位者，必斬之罪；若

毀棄他人祖先牌位者，問杖罪九十，相連鄰居。切想主教大老爺仔細陳說中國難從

毀棄之理，俯望主教大老爺回旨教皇，若照畢老爺所說，不肯依從中國行事，定要

棄毀，即為無父無君之教，使外教恥笑不孝父母之大憑據，聖教萬不能行，其害非

小，至以後天地窮盡，靈魂徒遭絕望，為此哀哀上呈，伏乞主教大老爺察照施行。

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初七日公具。

餘名列後：

李斐理斯、范巴爾達撒爾、范本篤、楊若望、安斐理伯、梁若翰、

 山西教中人王安多尼、楊若望、武多瑪斯、郭雅各伯、萬歐大覺、范安德肋、

閆法公多等

（ARSI，Jap.Sin. 169，fol.69-70）

佐
、
王
若
瑟
、
范
伯
多
祿
、
溫
壘
斯
、
牛

三
巴
、
郭
喜
樂
略
、
范
亞
格
伯
、
郭
本

篤
、
馬
多
默
、
李
伯
多
祿
、
王
依
納
爵
、

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內，有多大老爺買辦程嘉祿到西堂尋蘧相公等說：「你們要准行敬天、供祖宗

牌、拜孔子的規矩，你們須會同幾位教友到北堂去求一求伊主教，轉達多大老爺，即可准行。」

蘧相公回云：「有多少教友遞過誓狀，求過幾次尚不依從，恐今再去亦屬無益。」程嘉祿又說：

「前番眾教友語言太戇，是以不准，今若婉言懇求，定然妥當。」即有焦保祿、王伯多祿、朱老

楞佐、任若瑟、王嘉祿五位教友聞得此言，第二日即齊往北堂見了勞老爺。勞老爺當主教面前叫

五位教友進去坐下，問：「眾位來做甚麼？」答云：「我們為眾教中人，心裡很不安，因外教的

譏誚我們的聖教甚無道理，故來求勞老爺告訴主教伊老爺，將此達知多大老爺。」勞老爺說：

「如今不便告訴伊老爺，另日告訴罷。但你們不該惱畢老爺，他在你們面上沒有什麼不是處，他

並不曾著你們毀祖宗牌位。凡畢老爺與眾教友說的話，並不出之自己的主意，不過傳達多大老爺

之言，與他無干。」五位教友說：「已過的事不必再提，以後該小心。但供祖宗牌是中國一定之

禮，無人敢違，普天下俱懼怕朝廷的王法，若供祖先牌有不合道理，老爺也應指出不是之處，明

白曉示，才得服眾。既無不合理之處，何苦禁止？使萬萬人失天堂之望。」勞老爺又云：「你們

這個風俗規矩合理不合理，我也不知，但六十年來修道的說好說歹，即耶穌會的也有幾位說好，

幾位說不好，五十七年以來不得決定，想如今這三年裡頭已決定是不好的。教皇定的，斷無錯

處，你們俱該聽命。」五位教友云：「教皇之命固然當遵，雖死不惜。今無故為一合理的風俗，

要死完萬萬教中人，又算不得為主致命，況教皇並未曾定這個風俗不好，徒然擾亂中國之教。若

朝廷命我們拜佛菩薩，我們不依從致死，我們狠喜歡，又得大便宜，且有體面，中國人見這好表

樣，愈信為真教，將來奉教者必愈多。況此風俗，歷數千年以來，經過多少朝廷，普天下遵行，

定然無錯。若有不好，前曆山教皇豈肯准行？今若我們要變亂規矩，不行此禮，誰不說該殺？傳

教的老爺們該著實小心，不可使中國也照日本一樣，有一百人致命，使一千人反了教。」勞老爺

說：「你們不要害怕，該安心聽命，望天主默祐。教皇先命多大老爺來，隨即著許多修道的來中

國，為你們如此聽命，心裡必定喜歡，跪向吾主耶穌苦像前，謝吾主之大恩，恭喜你中國人，這

個是你們的大造化。」五位答曰：「若要禁止這三件，修道的也不必來，從前在這裡的也不得存

留，俱該回去，在此也無用，我們想教皇的心體貼天主的心，必疼顧中國的人，一聞得了我的禁

令未曾到中國，即壞了多少人的靈魂，把天堂的門封鎖了，必狠不喜歡，定放心不下。倘若禁止

之命到彼，必致永閉天堂的門，教皇的心萬萬不至如此。我們這個風俗既無不合理之處，多老爺

要關了天堂的門，使我們妻子兒女親戚及普國的人不得進天堂，這是我們的大不幸，那裡是造

化？」勞老爺叱吒說：「你們要做異端的人麼？當時西洋鷹格裡國朝廷有一後妃，後又娶一個其

國之人，俱照樣行，竟成了異端，你們也要那樣麼？」五位答云：「我們的這個比不得那個國王

的勾當，娶兩個女人，明明的犯誡不好的事，拜祖先等不致于明明的不好，這個風俗有甚麼不

好？你明明指出來，況這個風俗也由不得我們，是王法該行的，誰敢不行這個規矩？老爺講解一

講解？這裡邊有那處得罪於天主？求勞老爺明明告訴于多大老爺。」勞老爺答說：「我如今告訴

多大老爺也是無用，十分有八分教皇已定了，你們好生小心聽命罷！」五位又說：「我們想來未

定，故著多大老爺到這裡查看，愽訪覆命，然後再定，不然要多大老爺做甚麼來？」

 焦保祿、王伯多祿、朱老楞佐、任若瑟、王嘉祿。（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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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這
份
材
料
的
教
徒
為
首
的
是
焦
保
祿
，

即
焦
秉
貞
，
字
爾
正
，
山
東
濟
甯
人
，
曾

任
欽
天
監
博
士
、
五
官
正
，
與
傳
教
士
來

往
密
切
，
因
擅
長
繪
畫
，
入
值
內
廷
。
己

巳
年
︵
一
六
八
九
︶
，
康
熙
臨
摹
董
其
昌

池
上
篇
，
﹁
命
欽
天
監
五
官
焦
秉
貞
取
其

詩
中
畫
意
﹂
，
胡
敬
稱
其
﹁
工
人
物
山
水

樓
觀
，
參
用
海
西
法
﹂
，
﹁
職
守
靈
台
，

深
明
測
算
，
會
悟
有
得
，
取
西
法
而
變
通

之
。
聖
祖
之
獎
其
丹
青
，
正
以
獎
其
數
理

也
。
﹂
︵
註
七
︶

他
在
繪
畫
史
方
面
成
就

很
高
︵
註
八
︶

，
但
同
時
他
也
是
一
位
虔

誠
的
天
主
教
徒
，
並
且
在
﹁
禮
儀
之
爭
﹂

時
非
常
活
躍
。
︵
註
九
︶

另
外
一
位
署
名

的
教
徒
王
伯
多
祿
也
是
奉
教
天
文
學
家
，

一
六
六
五
年
出
生
於
北
京
，
從
小
入
教
，

曾
任
欽
天
監
天
文
生
、
博
士
，
後
來
曾
任

耶
穌
會
教
眾
的
﹁
京
都
總
會
長
﹂
。

而
文
中
提
到
的
﹁
蘧
相
公
﹂
，
應

該
就
是
歐
洲
文
獻
中
的
﹁catech

ist

﹂
，

意
即
幫
助
傳
道
的
人
。
他
們
首
先
必
須
奉

教
，
信
仰
堅
定
；
然
後
還
作
為
傳
教
士
的

助
手
，
負
責
文
字
工
作
，
說
明
閱
讀
中
文

文
獻
，
並
撰
寫
有
關
教
義
的
書
，
有
時
還

協
助
傳
教
士
進
行
研
究
，
經
常
跟
隨
傳
教

士
外
出
傳
教
佈
道
。
他
們
的
地
位
相
當

特
殊
，
對
天
主
教
在
中
國
的
傳
播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
當
時
在
華
天
主
教
各
修
會
都

有
這
樣
的
﹁
相
公
﹂
，
而
北
京
的
三
個
天

主
教
堂
，
負
責
幫
助
耶
穌
會
神
父
傳
道
的

﹁
相
公
﹂
，
有
西
堂
的
朱
老
楞
佐
︵
曾
任

欽
天
監
五
官
監
候
︶
、
北
堂
的
舉
人
陸
若

翰
。
上
文
中
提
到
的
王
伯
多
祿
也
曾
擔
任

耶
穌
會
的
相
公
。

文
中
的
﹁
多
大
老
爺
﹂
無
疑
是
指

教
廷
特
使
多
羅
宗
主
教
，
而
﹁
伊
主
教
﹂

指
義
大
利
方
濟
各
會
會
士
、
北
京
主
教
伊

大
仁
。
其
中
與
教
徒
直
接
對
話
的
關
鍵
人

物
﹁
勞
老
爺
﹂
則
是
勞
弘
恩
︵A

n
ton

io 

Pacceco de Frosinone

，1669 -1739

︶
，

伊
大
仁
主
教
的
助
手
，
多
羅
在
北
京
期
間

隨
侍
左
右
，
一
起
住
在
法
國
耶
穌
會
北

堂
，
調
解
多
羅
和
教
徒
有
關
禮
儀
的
看

法
。
︵
註
十
︶

﹁
畢
老
爺
﹂
即
矛
盾
衝
突
的

焦
點
畢
天
祥
，
由
於
和
多
羅
關
係
密
切
，

多
羅
南
下
之
後
，
他
還
被
在
北
京
關
押
過

一
段
時
間
。

這
份
材
料
的
價
值
在
於
記
載
十
分

生
動
，
寫
得
十
分
詳
盡
，
讀
來
如
臨
其

境
，
如
見
其
人
，
如
聞
其
聲
。
焦
秉
貞
為

首
的
五
位
教
友
急
切
想
通
過
勞
弘
恩
神
父

將
意
見
告
知
北
京
主
教
，
繼
而
轉
達
給
宗

主
教
，
重
點
在
於
中
國
諸
禮
儀
﹁
既
無
不

合
理
之
處
，
何
苦
禁
止
？
使
萬
萬
人
失
天

堂
之
望
﹂
。
焦
秉
貞
在
康
熙
初
年
即
已
在

欽
天
監
任
職
，
到
了
一
七○

六
年
，
起
碼

已
經
是
五
六
十
歲
的
老
人
了
，
作
為
虔
誠

的
教
徒
，
看
到
當
時
的
情
形
，
心
裡
十
分

不
安
。
勞
弘
恩
神
父
在
這
次
見
面
中
試
圖

充
當
調
停
者
的
角
色
，
但
是
他
顯
然
是
有

自
己
立
場
的
，
就
是
感
覺
教
廷
在
禮
儀
問

題
上
已
有
決
議
：
﹁
想
如
今
這
三
年
裡
頭

已
決
定
是
不
好
的
。
教
皇
定
的
，
斷
無
錯

處
，
你
們
俱
該
聽
命
。
﹂
教
徒
在
看
到
教

皇
正
式
文
書
之
前
，
當
然
不
能
接
受
這
樣

的
說
辭
，
仍
在
據
理
力
爭
：
﹁
倘
若
禁
止

之
命
到
彼
，
必
致
永
閉
天
堂
的
門
，
教
皇

的
心
萬
萬
不
至
如
此
。
﹂
勞
弘
恩
神
父
對

此
不
以
為
然
，
甚
至
搬
出
英
國
國
王
亨
利

八
世
的
故
事
訓
誡
教
徒
勿
蹈
異
端
。
焦
秉

貞
等
人
自
然
不
肯
認
：
﹁
我
們
的
這
個
比

不
得
那
個
國
王
的
勾
當
，
娶
兩
個
女
人
，

明
明
的
犯
誡
不
好
的
事
，
拜
祖
先
等
不
致

于
明
明
的
不
好
，
這
個
風
俗
有
甚
麼
不

好
？
﹂
最
終
一
方
堅
持
禁
止
禮
儀
﹁
十
分

有
八
分
教
皇
已
定
了
﹂
，
另
一
方
卻
認
為

﹁
想
來
未
定
，
故
著
多
大
老
爺
到
這
裡
查

看
，
愽
訪
覆
命
，
然
後
再
定
﹂
，
這
場
對

話
因
兩
造
水
火
不
容
的
觀
點
而
沒
有
產
生

任
何
效
果
。

本
文
介
紹
的
材
料
是
多
羅
來
華
期
間

稀
見
僅
有
的
用
中
文
撰
寫
的
信
函
報
告
，

其
中
多
件
史
實
可
與
西
文
資
料
相
印
證
，

具
有
重
要
的
史
料
價
值
。
與
現
有
的
﹁
禮

儀
之
爭
﹂
諸
多
中
文
材
料
相
比
，
這
幾
份

材
料
不
僅
明
確
表
示
立
場
，
為
爭
取
准
行

禮
儀
而
請
願
，
而
且
將
爭
論
的
觀
點
與
過

程
非
常
生
動
地
展
示
出
來
，
體
現
了
中
國

教
徒
在
﹁
禮
儀
之
爭
﹂
中
的
積
極
性
與
能

動
性
。

康熙49年　康熙駐蹕蘇州致西洋人諭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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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場
歷
時
三
個
多
世
紀
的
爭
論

中
，
實
際
上
受
其
影
響
最
大
的
是
中
國

教
眾
。
當
時
的
天
主
教
徒
已
達
數
十
萬
之

多
，
他
們
被
捲
入
爭
論
的
中
心
，
處
境
十

分
微
妙
，
因
為
只
有
他
們
每
一
天
都
必
須

生
活
在
這
些
禮
儀
當
中
，
從
祭
祖
、
祀

孔
到
擺
放
靈
位
，
都
是
他
們
日
常
大
事
，

因
此
他
們
也
曾
經
使
用
各
種
方
法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在
對
﹁
禮
儀
之
爭
﹂
的
研
究

中
，
一
些
學
者
早
就
意
識
到
歐
洲
檔
案

館
、
圖
書
館
所
藏
的
原
始
資
料
的
重
要

性
，
近
年
國
內
發
表
的
有
關
文
章
或
專

著
，
對
這
些
資
料
也
有
所
利
用
，
但
所
見

仍
然
有
限
，
遠
遠
不
能
反
映
歷
史
的
全

貌
，
因
而
也
很
難
對
﹁
禮
儀
之
爭
﹂
作
出

恰
如
其
分
的
評
價
。

和
清
代
官
方
所
藏
檔
案
相
比
，
歐

洲
所
藏
檔
案
更
多
反
映
了
基
層
教
徒
的
聲

音
。
這
些
記
載
則
更
為
生
動
，
反
映
了
當

時
﹁
禮
儀
之
爭
﹂
的
真
實
場
景
，
教
徒
和

傳
教
士
、
主
教
的
互
動
以
及
對
待
禮
儀
之

爭
的
態
度
。
對
這
些
檔
案
的
研
究
，
將
拓

展
我
們
對
康
熙
時
代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史

的
新
認
識
。
本
文
所
討
論
的
只
是
多
羅
特

使
來
京
期
間
教
徒
的
活
動
，
之
後
中
國
各

地
所
發
生
的
活
動
，
將
另
有
專
文
研
究
。

作
者
為
中
國
科
學
院
自
然
科
學
史
研
究
所
副
所
長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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